
曾章林：
本会受理申请人邯郸晟大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你之间买
卖合同纠纷仲裁案，现已由本会
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
规则》的规定,指定独任仲裁员冯
瑞琳成立仲裁庭，现向你公告送
达组庭、开庭通知书，及申请人
提交的证据（2022）邯仲裁字第
0739号裁决书、（2022）邯仲裁字
第0648号裁决书、光盘自公告之
日起30日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第 7 日上午 11 点整在本会第三
仲裁厅（地址：邯郸市和平路261
号城投大厦 5 楼 511 室）开庭审
理本案，请按时参加庭审，否则
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

邯郸仲裁委员会

张安洋：
本会受理申请人邯郸晟大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你之间买
卖合同纠纷仲裁案，现已由本会
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
规则》的规定,指定独任仲裁员冯
瑞琳成立仲裁庭，现向你公告送
达组庭、开庭通知书，及申请人
提交的证据（2022）邯仲裁字第
0739号裁决书、（2022）邯仲裁字
第0648 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第7
日上午9点整在本会第三仲裁厅
（地址：邯郸市和平路261号城投
大厦5楼511室）开庭审理本案，
请按时参加庭审，否则仲裁庭将
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

邯郸仲裁委员会

易长远：
本会受理申请人邯郸晟大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你之间买
卖合同纠纷仲裁案，现已由本会
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
规则》的规定,指定独任仲裁员冯
瑞琳成立仲裁庭，现向你公告送
达组庭、开庭通知书，及申请人
提交的证据（2022）邯仲裁字第
0739号裁决书、（2022）邯仲裁字
第0648号裁决书、光盘自公告之
日起30日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第7日上午9点30分在本会第三
仲裁厅（地址：邯郸市和平路261
号城投大厦 5 楼 511 室）开庭审
理本案，请按时参加庭审，否则
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

邯郸仲裁委员会

王凯：
本会受理申请人邯郸晟大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你之间买
卖合同纠纷仲裁案，现已由本会
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
规则》的规定,指定独任仲裁员冯
瑞琳成立仲裁庭，现向你公告送
达组庭、开庭通知书，及申请人
提交的证据（2022）邯仲裁字第
0739号裁决书、（2022）邯仲裁字
第0648号裁决书、光盘自公告之
日起30日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第7日上午9点整在本会第三仲
裁厅（地址：邯郸市和平路261号
城投大厦 5 楼 511 室）开庭审理
本案，请按时参加庭审，否则仲
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

邯郸仲裁委员会

陈川：
本会受理申请人邯郸晟大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你之间买
卖合同纠纷仲裁案，现已由本会
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
规则》的规定,指定独任仲裁员冯
瑞琳成立仲裁庭，现向你公告送
达组庭、开庭通知书，及申请人
提交的证据（2022）邯仲裁字第
0739号裁决书、（2022）邯仲裁字
第0648 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第7
日上午11点30在本会第三仲裁
厅（地址：邯郸市和平路261号城
投大厦 5 楼 511 室）开庭审理本
案，请按时参加庭审，否则仲裁
庭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

邯郸仲裁委员会

苏伟：
本会受理申请人邯郸晟大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你之间买
卖合同纠纷仲裁案，现已由本会
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
规则》的规定,指定独任仲裁员冯
瑞琳成立仲裁庭，现向你公告送
达组庭、开庭通知书，及申请人
提交的证据（2022）邯仲裁字第
0739号裁决书、（2022）邯仲裁字
第0648号裁决书、光盘自公告之
日起30日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第 7 日上午 10 点整在本会第三
仲裁厅（地址：邯郸市和平路261
号城投大厦 5 楼 511 室）开庭审
理本案，请按时参加庭审，否则
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

邯郸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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